
広
島
県
告
示
第
八
百
六
十
一
号 

 
介
護
保
険
法
（
平
成
九
年
法
律
第
百
二
十
三
号
）
第
四
十
六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っ
て
、
指
定
居
宅
介

護
支
援
事
業
者
と
し
て
次
の
者
を
指
定
し
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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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
式
会
社
Ｃ
Ｋ

Ｋ
サ
ポ
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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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島
県
竹
原
市
西
野

町
一
六
一
〇
番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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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宅
介
護
支
援

事
業
所
隣
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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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島
県
三
原
市
皆
実

六
丁
目
七
番
三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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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成
二
五
年
一

一
月
一
日 

株
式
会
社
は
ー

と
ふ
る
ケ
ア
サ

ー
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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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島
県
広
島
市
南
区

上
東
雲
町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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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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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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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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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柳
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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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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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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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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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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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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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二
五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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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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